公益林、天然商品林管护合同签订服务公告

为严格落实上级林业政策、完成审计整改工作，规范做好我县公益林、天然林管护合同重新签订工作，保障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落地执行，现就龙胜各族自治县公益林天然林管护合同签订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政府采购招标，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合格供应商参与投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龙胜各族自治县公益林、天然商品林管护合同签订服务采购项目

2. 采购单位：龙胜各族自治县林业局

3. 项目背景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桂林规〔2023〕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公益林管理工作的通知》（桂林办字〔2023〕14号）文件规定要求。我县2012年与集体、个人签订的公益林管护合同，依据旧版管理细则已于2017年废止；且国家林草局森林资源“一张图”与国土“三调”数据融合后，全县公益林、天然林落界范围、地块权属、补偿标准发生大幅变动，原有合同与现状严重不符。同时2022年区级审计反馈，我县现存公益林管护合同政策条款与现行规范不符，需全面整改重签。本次合同重签工作覆盖面广、时间紧迫、工作强度大、专业技术性强，各乡镇林业技术人员配置不足，无法独立按时保质完成全部工作，现通过政府采购方式采购第三方专业服务，完成全县公益林天然林管护合同印制、入户签订、政策宣讲、地块核实、资料归档全套工作。

4. 服务范围：龙胜各族自治县所辖全部乡镇

5. 资金来源：财政拨付林业草原改革发展专项工作经费

二、采购服务内容

1. 合同文本印制服务

对全县公益林、天然林涉及农户、集体管护合同统一排版、印刷、装订；按管护户一户三份标准印制，兼顾签订过程损耗足量印制合同文本，保障全县管护协议印制供应工作。

2. 外业技术核查服务

完成公益林天然林地块落界核对、权属核实、管护范围摸底、政策宣传解读、分户入户摸排、现场核查验收、公示公告发布工作。

3. 合同签订及资料归档服务

协助完成全县集体、个人管护合同签订、信息核对、问题整改、台账建立、资料收集、档案整理归档，全程配合上级林业部门检查、审计整改验收工作。

4. 配套劳务保障服务

配备专业工作人员完成各乡镇现场签约、群众答疑、资料收集、数据统计、问题闭环整改等辅助工作。

三、项目采购预算

本次工作经费核算标准：

1. 合同印刷工本费：3元/份；

2. 技术服务费：0.3元/亩；

3. 劳务服务费：0.2元/亩；

综合单价合计：0.5元/亩，全部工作经费按全县公益林、天然商品林管护总面积据实结算，项目总预算以县人民政府批复拨付经费为准。

四、投标人资格条件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全部规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营业执照；

2.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林业技术咨询服务、图文印刷制作、档案整理、劳务服务、森林资源调查等相关经营类目，具备林业项目服务经验单位优先；

3. 具备完成本项目所需专业技术人员、作业设备、服务团队，熟悉广西公益林、天然林管护及生态补偿相关政策；

4. 未被“信用中国”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未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5.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中标后分包、转包本项目全部工作。

五、招标文件获取

1. 获取时间：自本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日前正常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

2. 获取地点：龙胜各族自治县林业局办公室

3. 所需资料：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全部资料加盖单位公章）。

六、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安排

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5月15日，逾期送达、密封不合格投标文件一律拒收；

2. 递交及开标地点：龙胜各族自治县林业局指定开标会议室

3. 开标时间：与投标截止时间同一时间，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须到场参加开标会议。

七、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龙胜各族自治县林业局

联系地址：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中心

联系人：贲吕鹏

联系电话：0773-7511907
八、其他说明

1. 本项目所有工作严格遵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桂林规〔2023〕6号）、桂林办字〔2023〕14号文件及现行林业政策执行；

2. 中标单位须无条件配合采购人完成上级督查、审计整改、资料验收、成果归档全部后续工作；

3. 本公告在政府采购官方平台、本县政务公开平台发布，公告最终解释权归龙胜各族自治县林业局所有。

龙胜各族自治县林业局

2026年5月6日

